外国语学院团委例会制度
为了保证团学工作顺利开展，确保校院方针政策顺利传达到各班级团支部，增加团委老师与班级团支部的交流。特制定此例会制度。

· 学院团委定期于每周周三下午在学院会议室召开团委例会即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例会，由学院团委老师、各年级班长团支书和学生会成员参加； 

· 每次例会各班班长团支书、学生会成员要准时参加，因事不能到会者应提前向团委老师请假或提前请示老师由班委、部门其他成员参加，无故不到三次或三次以上者，取消其学生干部资格； 

· 会议上，所有与会人员要保持安静，认真听取会议内容；不要交头接耳、玩弄手机或做其他与会议内容无关的事情， 

· 会议上各班级团支部的负责人要如实汇报班级团支部工作情况和班级内同学们的学习状况、思想动态等； 

· 会后各班级负责人、部门负责人要及时全面地向本班同学、本部门成员传达会议内容，并保质保量的完成会议上团委老师布置的任务。 

· 此项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行，解释权归学院团委。 

